
附件1

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
抽查
类型

抽查事项
抽查对象

范围
抽查

比例/数量
抽取日期

自
抽取日期

至
发起主体
/指导单位

抽查检查主体

1
对拍卖企业拍卖活动经营资格

的双随机抽查
定向

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：拍卖企业证、照
是否齐全、合法有效，是否未经许可从事拍
卖业务。

本辖区获证拍卖
企业

不低于30% 2020.03 2020.11

2
对文物商店、经营文物拍卖的
拍卖企业文物经营活动经营资

格的双随机抽查
定向

文物经营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：文物商店、
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证、照是否齐全、
合法有效，是否未经许可设立文物商店，是
否未经许可经营文物拍卖，是否未经许可从
事文物的商业活动。

本辖区文物经营
和文物拍卖企业

不低于30% 2020.03 2020.11

3
对直销企业省级

分支机构直销行为的双随机抽
查

定向 直销行为检查。
全省直销企业分
支机构

30% 2020.09 2020.10
省局组织发起/反

垄断处指导

太原市市场监管局
、示范区市场监管

局

4
对电子商务经营

行为的双随机抽查
定向

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的检查：
（1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身
份和信息管理的检查；（2）电子商务平台经
营者对平台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、交易信
息记录和保存的检查；（3）电子商务平台经
营者的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制定、公示、修
改的检查；（4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
内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处置信息公示义务的
检查；（5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自营业务的
区分标记的检查；（6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
信用评价制度与信用评价规则的检查；（7）
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竞价排名业务的广告标
注义务的检查。

省内电子商务平
台

50% 2020.07 2020.10
省局组织发起/网

监处指导
市、县(区）级市

场监管部门

5  对广告发布单位的双随机抽查 定向
广告行为检查：（1）广告发布登记情况的检
查；（2）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、审
核、档案管理制度情况检查。

全省广告发布单
位

30% 2020.05 2020.09
各市局组织发起/

广告处指导
市级市场监管部门

各地组织发起/消
保处指导

市、县(区）级市
场监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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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对“三品一械”广告发布生产

企业的双随机抽查
定向

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
配方食品广告主发布相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
况的检查：（1）核查广告申请人及生产企业
的主体资格等证明文件是否真实有效；（2）
广告内容及审查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
规；（3）核对广告发布是否按照审查批准的
广告内容发布；（4）广告审查批准文号及有
关内容是否在广告发布中标明。

全省“三品一械
”生产企业广告
发布

50% 2020.05 2020.09
省局组织发起/广

告处指导
省市场监管局

7 对广告经营企业的双随机抽查 不定向

广告行为检查：（1）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
接登记、审核、档案管理制度情况检查；
（2）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
件，核对广告内容情况检查。

全省广告经营企
业

5% 2020.05 2020.09
各地组织发起/广

告处指导
市、县(区）级市

场监管部门

8
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
业资格、条件的双随机抽查

定向

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生产企业抽查：
（1）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；
（2）企业名称、住所、生产地址的检查；
（3）生产设施设备和生产过程、工艺的检
查；（4）检验设备及检验情况的检查；
（5）生产范围的检查；（6）许可证标识使
用情况的检验。

全省工业产品生
产许可证获证企
业

20% 2020.06 2020.10
省局组织发起/质
量监管处指导

市、县(区）级市
场监管部门

9
对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的双

随机抽查
定向

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：（1）工业
产品生产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；（2）企业
名称、住所、生产地址的检查；（3）生产设
施设备、生产工艺的检查；（4）检验设备及
检验情况的检查；（5）生产范围的检查；
（6）原辅材料的检查；（7）许可证标识标
注的检验。

全省食品相关产
品生产许可证获
证企业

20% 2020.06 2020.10
省局组织发起/质
量监管处指导

市、县(区）级市
场监管部门

10
对食品生产抽检不合格企业的

飞行监督抽查
定向

食品生产监督检查：（1）国抽、省抽不合格
问题整改落实及问题原因、产品召回处置等
情况；（2）组织食品生产、持续保持许可条
件情况；（3）质量管理控制、食品安全主体
责任等制度落实情况。

全省食品生产企
业国抽、省抽不
合格企业

20家 2020.03 2020.11
省局组织发起/食
品生产处指导

省市场监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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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对食品生产重点产品企业的体

系监督检查
定向

食品生产监督检查：（1）食品生产企业持续
保持许可条件情况；（2）原料、检验、生产
关键环节、运输和交付等控制情况；（3）管
理制度运行、追溯体系建设、委托生产等情
况；（4）乳制品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自检自
控奶源、冷链储运等管控情况；（5）肉制品
生产企业建立供应商审核制度、自检自控能
力等情况。

全省保健食品、
乳制品、肉制品
、白酒、食醋等
重点产品的食品
生产企业

30家 2020.03 2020.11
省局组织发起/食
品生产处指导

省市场监管局

12
对保健食品经营企业的双随机

抽查
定向

特殊食品销售监督检查：（1）对经营保健食
品品种索证索票情况；（2）对店面或者周边
是否存在违规宣传。

全省保健食品经
营企业

20家 2020.03 2020.12
省局组织发起/食
品流通处指导

省市场监管局

13
对婴配乳粉及特医食品经营企

业的双随机抽查
定向

特殊食品销售监督检查：（1）对婴配乳粉及
特医食品品种索证索票情况；（2）对店面或
者周边是否存在违规宣传；（3）经营的婴配
乳粉追溯情况。

全省婴配乳粉及
特医食品经营企
业

20家 2020.03 2020.12
省局组织发起/食
品流通处指导

省市场监管局

14
对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专项监督

检查
定向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专项监督检查。

全省依法设置的
法定计量检定机
构和省局授权建
立的计量检定机
构

不低于5% 2020.03 2020.11
省局组织发起/计

量处指导
省市场监管局

15
对宣传出版领域计量单位使用

情况专项监督抽查
定向

计量单位使用情况专项监督检查：电视节目
、报纸、刊物等使用法定计量单位的情况。

省级宣传出版机
构

不低于5% 2020.03 2020.11
省局组织发起/计

量处指导
省市场监管局

16
对生产企业定量包装商品净含

量计量专项监督抽查
定向

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计量监督专项抽
查：（1）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标注；（2）
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检验。

全省获证定量包
装商品生产企业

不低于5% 2020.03 2020.11
省局组织发起/计

量处指导
省市场监管局

17 对型式批准监督抽查 定向
型式批准监督检查：《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
办法》执行情况。

全省取得计量器
具型式批准证书
的生产企业

不低于5% 2020.03 2020.11
省局组织发起/计

量处指导
省市场监管局

18 对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抽查 定向
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：能效标识销售
者能效标识使用情况和能效标识检验情况。

全省使用能效标
识的经销企业

不低于5% 2020.03 2020.11
省局组织发起/计

量处指导
省市场监管局

19 对在用计量器具的监督抽查 定向
集贸市场、加油站、眼镜制配店在用的计量
器具监督检查。

本辖区集贸市场
、加油站、眼镜
制配店

不低于5% 2020.03 2020.11
各地组织发起/计

量处指导
市、县(区）级市

场监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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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对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专项监

督检查
定向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专项监督检查

本辖区内依法设
置的法定计量检
定机构和授权建
立的计量检定机
构

不低于30% 2020.03 2020.11
各市局组织发起/

计量处指导
市级市场监管部门

21
   对计量单位使用情况的监督

抽查
定向 计量单位使用情况专项监督检查

本辖区宣传出版
、文化教育、市
场交易等领域

不低于5% 2020.03 2020.11
各地组织发起/计

量处指导
市、县(区）级市

场监管部门

市、县合计
不低于4%

2020.03 2020.08
各地组织发起/认

证处指导
市、县(区）级市

场监管部门

23 对专利代理的双随机抽查 定向

1.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检查；
2.专利代理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办事机
构；
3.专利代理机构、专利代理人执业行为检查
（重点检查）；
4.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和信息公示情况
（重点检查）。

全省专利代理机
构

10家 2020.04 2020.11
省局组织发起/知
产运用处指导

省市场监管局

24 对商标代理机构的双随机抽查 定向 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
本辖区商标代理
机构

不低于5% 2020.04 2020.11
各地组织发起/知
产运用处指导

市、县(区）级市
场监管部门

25 对企业的不定向双随机抽查 不定向

1.登记事项检查；
2.公示信息检查；
3.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；
4.专利真实性监督检查；
5.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
服务的检查。

全省范围内在业
状态的企业

1% 2020.07 2020.12
省局组织发起/信

用处指导
市、县(区）级市

场监管部门

检验检测机构检查：（1）相关人员不能满足
资质认定许可条件的；（2）检验检测设备不
能满足资质认定许可条件的；（3）质量保证
体系未建立或未有效运行的；（4）未经检验
检测，直接出具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的；
（5）篡改、编造原始数据，出具检验检测数
据、结果的；（6）超出资质认定证书规定的
检验检测能力范围，擅自向社会出具具有证
明作用数据、结果；（7）检验检测结果与原
始数据不一致，且无法溯源的；（8）漏检关
键项目、干扰检测过程或者改动关键项目的
检测方法，造成检验检测数据或者结果错误
的；（9）替换、调换应当被检验检测的对
象，进行检验检测并出具检验检测数据或者
结果的；（10）未按照规定办理标准、授权
签字人变更，并出具检验检测报告的。

全省省级资质认
定的检验检测机

构
定向22

对省级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
构双随机抽查

不低于1% 2020.03 2020.08
省局组织发起/认

证处指导
省市场监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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